
注册公司认缴了100w，注销之后咋整？补齐还是补多少？

产品名称 注册公司认缴了100w，注销之后咋整？补齐还是
补多少？

公司名称 快创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368号华鼎大厦2904室

联系电话 131****7517 131****7517

产品详情

小编有话说

宝子们，我又回来了，近就是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翻私信的时候看到一个不错的问题，这不迫
不及待的来分享给大家。

私信的问题是；公司认缴了100万，注销的时候一定要全部补齐不？

关于这种问题，小编已经不是次遇到了，这就是一个注册资金的问题啦，但是关于到金钱的问题，说大
不大说小不小，我觉得各位老板还是要注意一下。

搬好小板凳，小编要开启表演了哟~~

公众号

注册公司时，需要填写注册资本这一必填项。注册资本是指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或发起人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总额，并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金额。

目前对注册资本有两种认缴方式：

实缴制

实缴制指的是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数额必须在银行验资账户上存有相应数目的资金。而认缴制是指工商局的营业执照只登记公司所有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不要求一开始就缴纳全部资金，可以分期缴纳。



认缴制

选择实缴制还是认缴制取决于公司的具体情况。实缴制会占用大量资金，对公司的发展和运作效率会有一定影响，同时也提高了注册公司的门槛。对于资金紧张的公司来说，选择认缴制可以减少投资项目审批，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帮助公司降低成本，促进发展。

小知识然而，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可以采取认缴制。根据《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相关规定，有27
类公司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
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
企业、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公司等。

关于注册公司很多事情不太了解的事情，小编表示，深广集团19年的代办本土代办经验，快捷高效！
快来戳我咨询吧！！！

!注意事项!

虽然认缴制使得注册公司的门槛变低，但是注册资本仍然需要在公司经营期间逐步交齐，股东也需要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因此，在填写注册资本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而当公司不再经营需要注销时，是否需要补齐认缴的资金取决于两种情况：

没有债务未清偿

如果所有债务已经清理完毕且没有未获得清偿的债务，那么在注销时不需要补齐认缴的资金，可以直接
申请注销。

有债务未清偿

如果公司还存在尚未清偿的债务，例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那么在办理注销时，如果差额到期债务不
能清偿，债权人可以申请公司破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该出资额需要加速到期，也就是必须补齐
认缴的资金。

总之，在公司注销时，不论是否需要补齐认缴的资金，都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进行注销手续，
包括提交申请、清算、公告等步骤。

在公司注销时，涉及到注册资本和注销的一些问题，如下：



Q如果公司的注册资本被法定代表人借走了，在注销时是否需要归还？

A:需要归还。注册资本是公司的法定资金，不属于个人财产。在注销公司时，法定代表人需要将注册资
本归还给公司。

Q如果公司的注册资金是认缴的，但超出了规定的时间限制，公司想要注销，股东是否必须补齐注册资
本？

A:视情况而定。如果公司没有债务未清偿，并且没有其他需要弥补的损失，可以通过清算程序进行注销
，股东不需要补齐注册资本。但如果存在债务未清偿或其他需要弥补的损失，则在注销清算时，股东需
要先补足注册资本以清偿债务或弥补损失。

Q假设企业打算注销，但账面上还有50万的存货，能够低价销售吗？

A: 低价销售是否会被税务局认定为价格明显偏低，并核定计税销售额？低价销售是可以的，但需要注
意税务局的认定。对于企业因临期或清偿债务、停业等正当理由进行的低价销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
被税务局认定为价格明显偏低，也不会核定计税销售额。然而，具体情况还需要根据税务局的规定和认
定来决定。

Q如果企业已经准备注销了，但账簿上还有50万的存货，实际上没有库存，如何处理比较稳妥？

A: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销售和报废。一方面，可以将存货作为资产损失进行报废处
理，通过相关科目进行减值或报废处理。另一方面，可以按照正常流程进行销售，但需要注意涉及到的
增值税、附加税等税务问题，并确保合规性。这两种处理方式应根据具体情况和税务要求来选择。

Q企业在注销后，是否可以销毁账簿？

A:

根据相关规定，涉税材料，包括账簿、记账凭证、发票等应当保存10年，不得擅自销毁。但是，法律法规可能有其他特殊规定，如果符合特定条件，可以依法进行销毁。因此，在注销后，应根据相关规定妥善保存涉税材料，并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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